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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管理及運用場地設備收入，特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國

立宜蘭大學場地設備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提供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係以提昇使用品質，增進經營

績效為目的，並應以有賸餘為原則。 

三、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係指本校提供場地及設備等所收取之收入。其分配原則如

下： 

（一）場地收入分配原則： 

 １、學校場地租用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八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二十分配管理單

位運用。 

 ２、體育館會員、門票收入及場地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九

十分配管理單位運用。 

 ３、圖書資訊館民眾借書證年費收入應提撥百分之二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八

十分配管理單位運用。 

 ４、學生宿舍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六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四十分配管理單位運



用。 

 ５、校區地下停車場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六十五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三十五分配

管理單位運用。 

 ６、貴賓房及一般貴賓房等場地收入應提撥百分之三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七

十分配管理單位運用。 

 ７、職務宿舍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六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四十分配管理單位運

用。 

 ８、公務車輛租賃收入應提撥百分之五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五十分配管理單

位運用。 

 ９、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九十分配

管理單位運用。 

１０、三創圓夢中心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九十分配管理單

位運用。 

１１、各牧場、農場場地收入，應提撥百分之二十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八十分配

管理單位運用。 

１２、其他場地收入應提撥百分之四十五充作校務基金，其餘百分之四十及加收費用分

配管理單位運用，百分之十五分配總務處運用。 

（二）設備收入分配原則： 

 １、貴重儀器之設備收入，依本校貴重儀器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２、其餘一般設備及網路通訊使用收入，全數分配管理單位運用。 

四、校務基金部份由學校統籌運用，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 

（二）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 

（三）講座經費。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經費。 

（五）出國旅費經費。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租賃之經費。 

（七）新興工程支應經費。 

（八）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 

（九）水電費。 

（十）因外租場地設備所衍生的相關費用支出（如：地價稅、房屋稅、營業稅及燃料

稅、牌照稅、保險費、保養費、油料費等）。 

（十一）其他與推動校務發展有關之經費。 

五、分配管理單位部份，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各場地設備之汰換及相關設備之維護保養費用。 



（二）各場地設備之郵電費、修繕費、清潔費及保險費等。 

（三）水電費。 

（四）各場地設備管理相關人員之薪資、保費、差旅費、工作費、加班費、津貼或績

效獎金。 

（五）各場地設備使用之事務用品及消耗品等。 

（六）各場地之雜項支出。 

（七）校區停車場之房屋稅與營業稅。 

（八）公務車輛養護等相關費用支出。(如：油料費、過路費、停車費、保養費、保

險費及牌照稅、燃料稅等) 

六、場地設備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證，並依

規定年限保存。 

  前項收入之收支預算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性收支財務報表，應送

教育部備查，並依規定上網公告。 

七、場地設備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

各應負其相關財務責任，並由主計人員協助作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